
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、

等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八届董事

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

一、 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事项 

公司根据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《股东建议函》，对《公司章程》中明

确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、不得限制征集投票权持股比例和反收购等相关条款进行

修订，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要求，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。 

因此，我们对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的议案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，

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关于增补彭润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 

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并经提名委员会

考察、审核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彭润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    我们认为上述候选人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，熟悉相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规章及规则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

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，同意增补彭润中先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

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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